
 

第２章 交通安全和交通事故 

 

 

 

 

 

 

1.交通安全 

 

①步行者的注意事项 

②自行车・危险行为！ 

③安全过人行横道・安全开车的５项原则 

 

 

 

 

2．遇到交通事故 

  

①报警 

②确认对方的情况 

③确保目击者 

④自己记录 

⑤医生诊断 

 

 
 

 

 

 

 

 

 

 



1.交通安全 
 

各国的交通规则都不一样。步行・骑自行车・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日本的交通规则！ 

①步行者的注意事项： 
为了不遇到交通事故（危险行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过人行横道的５项原则 

①选择安全的场所。 

（有信号，人行横道，视野宽阔的地方） 

②在路边一定暂停。 

③确认左右的安全。 

④确认安全以后，赶快过去。 

⑤过人行横道时要顾及左右的车辆。 

 

左图： 

夜间和雨天：“反射材料”是有效的选择 

步行和骑车的人要将自己的存在告诉他人 
・反射材料本身不会发光，在照射下能够朝着光

源发光。 
・在昏暗的夜路，如果身上或车上有反射材料，

对方容易发现，可以有效地防止交通事故。 

 

 

不可闯信号 

一定要遵守信号 

过人行横道以外的

地方，要在视野宽

阔，确认左右安全

以后再过。 

暂停 

看到“停”的路标一

定要暂停。 

・确认是绿灯再

过马路 
・绝不闯信号 
・信号是黄色或

在点灭的时候要

等下个绿灯再过 

・过马路要在

人行横道过。 
・没有人行横

道的地方，要

在视野宽阔，

确认左右安全

后再过。 
 

・看到“停”

的路标一定要

暂停。 
・没有路标的

十字路口也要

暂停或缓行。 



②骑自行车时的危险事项！ 

骑自行车时使用耳机          禁止汽车打伞            禁止骑车时使用手机 
 

 

 

 
 

 

 

 

 
 

 

 

 

 

 

 

 
 

 

在滋贺县，从2016年2月26日起实施安全骑车的条令，骑自行车的人要遵守以下规则。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骑车。 

・在自行车的后方安装反射材料。 

・定期点检和整备自行车。 

注意：骑车的人有义务加入赔偿责任保险。您的自行车是否已经加入保险？ 

请找出保险证，确认以下☑的事项。属于其中任何一项都等于已经加入自行车保险。 

☑加入自行车损害赔偿保险。 

☑加入其他损害保险，并附带“对人赔偿责任特约”。例：汽车保险、火灾保险、伤害保险、

共济、团体保险等。 

☑加入附带TS标志的保险。 

如果哪一个都没加入的话，就是还没加入自行车保险。请借此机会考虑加入。 

 

加入方法： 

1．和保险公司商量。 

2．利用滋贺的县民自行车保险制度。 

咨询：0570-031965   滋贺县民自行车保险制度(shiga-hprtsa.jp) 

3.在自行车店，由专业整备士点检整备的自行车贴上“TS标志”就可附带伤害保险、对人赔偿

责任保险。 

                     出典：公益财团法人滋贺县交通安全协会 

 

https://shiga-hprtsa.jp/


③安全开车５守则 

 

①遵守规定的速度。  

②拐弯的时候要减速。 

③在十字路口一定确认安全。 

④暂停来保护人行横道的步行者的安全。  

⑤绝对不要酒后开车。 

 

冬天道路的安全开车５守则 

・要比夏季减速10公里以上。 

・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要保持路面干燥时的2倍以上。 

・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等急速的操作。 

・视野不佳时，要注意前方，尽早缓行。 

・不要超车，太危险！ 

不让喝酒人握方向盘的运动！！ 

 

 

 

 

 

 

握方向盘的人（左）  禁止酒后开车（右） 

 

   开汽车和朋友，熟人去吃饭喝酒的时候，事先定好不喝酒的人（握方向盘的人）。此人开

车将朋友送回去。要做到：“开车就不喝，喝酒就不开”，开展不让喝酒人握方向盘的运动。 

 

出典：一般财团法人山形县交通安全协会｜山形县天童市(ankyo-yamagata.or.jp) 

 

 

 

２．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国土交通省：自赔责任保险（共济）：汽车综合安全情报(mlit.go.jp) 

 

   遇到突发性事故也不要混乱，首先要冷静行动。应该马上确认加害者和事故状况，以及去

医院诊断。 

 

https://www.ankyo-yamagata.or.jp/
https://www.mlit.go.jp/jidosha/anzen/04relief/index.html


！事故后的确认事项！ 

   去警察署登记，收集加害者的信息，确保证人等，收集各种证据是很重要的。 

 

①去警察署登记 

・加害者有义务报告，受害者也需要去登记。(特别是受了伤，一定作为“人身事故”登记。) 

・此外要求临时赔款（仮渡金
かりわたしきん

）时需要证明。请尽快去汽车安全驾驶中心领取交通事故证明。 

 

 

 

②确认对方 

作为被害者的确认事项，需要查清以下信息。 

・加害者的住所、姓名，电话。 

・加害者加入的自赔责任保险，汽车保险公司（工会）名称，证明号码。 

・加害者车辆的登录号码。 

・工作单位和雇主的住所、姓名，电话。 

(※在业务中出的事故，不只开车的职员要负责任，雇主也要承担责任。) 

 

 

③确保证人 

   在和对方出现争议的时候，第三者的意见会起一定效果。交通事故的目击者，过路人的

证词要记下来。此外还要记下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必要时请对方做证人。 

 

④自己记录 

   为了加强记忆，趁事故后记忆还比较鲜明，要将现场略图和事故经过，照片等作为证据

记录保留下来。为了安心，记录要留到赔偿交涉结束以后。 

 

 



⑤医生的诊断 

即使当时认为是轻伤，事后有可能转为重伤。所以一定尽快去医院诊断。 

 

 

！交通事故证明： 

在汽车安全驾驶中心发行，是向公共机关证实遭遇事故的唯一材料。在办理交通事故手续

时可以此证明遭遇事故，请务必领受。（※需要去警察署登记） 

 

申请方法： 

除了汽车安全驾驶中心的事务所，警察署和派出所以及损害保险公司（共济工会）等地也

办理申请书。请填写必要事项，提交申请书。申请方法可以邮寄，直接去办事处，因特网。 

※详细信息请阅览汽车安全驾驶中心的网页(jsdc.or.jp)。 

 

https://www.jsdc.or.jp/

